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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（案號 113－601） 1 

府行訴字第 1130131389號 2 

訴  願  人  ○○○ 3 

            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路○段○○號○樓之○ 4 

訴願代理人  ○○○ 5 

           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○○之○號○○樓 6 

訴願人因申請指示建築線事件，不服本縣埔心鄉公所(下稱原處分7 

機關)113年 1月 24日心鄉建字第 1130001268號函所為之處分(下8 

稱原處分)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 9 

  主 文 10 

訴願駁回。 11 

    事  實 12 

一、 事實概要： 13 

（一） 緣訴願人前以 111 年 12 月 22 日申請書提出「申請祭祀公14 

業○○○所有坐落本縣埔心鄉○○○段○○○地號土地整15 

段（重測前為○○段○-○地號，下稱○○○地號土地）為16 

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使用證明。」原處分機關則以 111年17 

12 月 27 日心鄉建字第 1110017945 號函略以：「有關台端18 

函詢本鄉○○○段○○○地號部份土地是否為無償供公眾19 

通行之道路使用……查該地號部分土地供○○路○段○○20 

○巷及○○路○○巷公眾通行使用，故旨揭土地部分應屬21 

現有道路。」函復之，經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，原處分機關22 

重新審查後，業以 112 年 1 月 31 日心鄉建字第 11200010623 

6號函撤銷上開 111年 12月 27日函，本府爰以 112年 4月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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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日府行訴字第 1120081320 號訴願決定為訴願不受理在1 

案。 2 

（二） 嗣訴願人於 112 年 12 月 19 日再提出申請書向原處分機關3 

就埔心鄉○○○段○○○、○○○地號（下稱建築基地）申4 

請指示建築線，經原處分機關於 112 年 12 月 29 日以心鄉5 

建字第 1120018635 號函通知訴願人於文到 14 日內補正文6 

件略以：「地籍套繪圖修正：依台端檢附現況地籍成果圖、7 

現況照片，並經現場勘查旨揭地號土地與面前道路間已新8 

鋪設瀝青混凝土(如附現況照片)，與彰化縣政府 112 年 39 

月 14 日府行訴字第 1120095637 號函台端所附當時現況成10 

果圖未符。目前新鋪設瀝青混凝土尚非本所鋪設，即非道路11 

養護範圍，故建築線位置應依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512 

條第 1 項規定劃設之；爰本案現有巷道範圍認定應以未新13 

增舖設瀝青混凝土前道路範圍為現有巷道，其現有巷道寬14 

度大於六公尺者，仍應保持『原有』之寬度邊界指定為建築15 

線。本案建築線位置應為旨揭○○○段○○○地號界址點16 

垂直連接至未加蓋之水溝以內緣(起點)，沿舊瀝青混凝土17 

邊界至旨揭○○○段○○○地號界址點垂直連接至舊瀝青18 

混凝土邊界止(終點)。」訴願人逾期未補正，原處分機關爰19 

以 113 年 1 月 24 日心鄉建字第 1130001268 號函（即原處20 

分）駁回申請。 21 

（三） 訴願人不服，遂提起本件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22 

到府。本府並依訴願法第 63條第 3項規定通知訴願人陳述23 

意見及原處分機關列席說明。 24 

二、 訴願意旨略謂： 25 

(一)不服原處分機關駁回建築線申請爰提起訴願：訴願人申請建26 

築線指示，申請基地為埔心鄉○○○段○○○、○○○地號，27 

毗鄰○○○地號為○○路，而○○○地號全部土地實為「無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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償供公眾通行之土地」，訴願人檢附資料全然合法且完備卻1 

遭原處分機關建設課明知違背法令仍以其自由心證駁回。此2 

處分已導致訴願人進退無門土地無法利用，懇請原處分機關3 

基於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、土地稅減免規則與平等原則4 

等公法依法行政，切勿一味針對訴願人二次加工法規、蔑視5 

法條與現況事實乃至濫用裁量權。 6 

(二)訴願人陳情原處分機關建設課協助：第一，依法完成訴願7 

人合法之建築線指示申請，第二，私人土地必須先符合「公8 

用地役關係」、「經勘查核定為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使用9 

暨地價稅免徵」或地主以土地供公眾通行為由主動請10 

求……等合法前提存在才是政府後續得以「養護私人土地」11 

之法源依據，而不是相反以養護之硬路面切割私地。請建12 

設課切莫顛倒法律、不明原因養護私地、任意切割私人土13 

地、製造莫須有袋地……等非法之行政行為危害人民財產14 

安全。第三，「現有巷道路面範圍」必須依據客觀之法源與15 

現況事實符合「無償供公眾通行之土地」範圍來認定而非16 

以原處分機關獨攬之「道路養護範圍」即「硬路面」來認17 

定與解釋。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400號解釋「公用地役關係」18 

之成立與路面材質無關。第四，基於「平等原則」，原處分19 

機關必須率先明確說明 1.養護○○○地號共 300 坪建地20 

之明確範圍與依據。2.○○○土地所圍其他袋地內建案不21 

須同意書可以指示建築線，但訴願人基地不得同其他袋地22 

之建案以面臨現有巷道指示建築線之原因。第五，若涉及23 

原處分機關與○○○地號地主兩造間針對土地使用之歧見24 

與訴願人無關，切勿將訴願人捲入他人土地紛爭進而造成25 

訴願人所有土地有任何損失如處分成廢地。 26 

(三)現況事實：1.今埔心鄉○○路之土地皆源於祭祀公業○○27 

○所有之土地「特別犧牲」而形成，由於其通行歷史年代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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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遠(65年之空照圖已可見其通路)故於地籍上早已完成獨1 

立地號並與繼承分割後之建地有明確之界線即地籍線。2.2 

○○路道路土地以○○○(原○-○)、○○○(原○-○)、3 

○○○(原○○-○)、○○○(原○○-○)等地號為其道路4 

主體且皆已養護成硬路面，道路北側○○○地號土地上還5 

設置有含蓋排水側溝，並依據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6 

四條確認為「現有巷道」其供公眾通行之年代久遠已不可7 

考。上述地號之「全部土地」基於「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8 

路使用」受公法管制乃無可爭辯之現況事實，且前開任何9 

地號的每一寸土地自古至今皆無地主使用收益或違反公眾10 

通行之紀錄與情事。現今公所養護○○路硬路面最寬處(於11 

○○○與○○○地號合併之土地上)已將近 9 米寬。3.彰化12 

縣政府民意信箱回覆：有關台端反映「埔心鄉○○○段○13 

○○及○○○等 2筆地號土地建築線指定」相關事宜一案，14 

經查台端卷附資料，前開地號南側之○○路業經本縣埔心15 

鄉公所 112 年 9 月 15 日心鄉建字第 1120013299 號函認定16 

為「現有巷道」在案。4.○○○地號全部土地於 82年基於17 

供公眾通行之事實經當年原處分機關勘查核定為「該地號18 

全部土地為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使用」得以免徵 100%地19 

價稅迄今超過 30 年未曾改變，且必須受公法管制不得違反20 

公眾通行之使用並具有罰則。該地主對於土地並無「私法21 

自由」之權力即「無行使通行同意權之權力」。5.依據○○22 

路北面○○、○○號門牌於 78 年起造時之建築線指示資23 

料，揭示該「基地南面毗鄰 6.5 公尺之現有巷道」即○○24 

○地號等土地，不須退讓直接以基地與○○○地號地界指25 

示建築線。(實地丈量該基地面臨之柏油路面不到 6 公尺26 

寬。） 27 

(四)法規依據：1.依據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3 條與第 4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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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第 4 項(申請指示建築線基地之鄰近「現有巷道寬度」、1 

地形地貌由申請人或設計人依(本條)第 2 項規定於「申請2 

建築線指示成果圖」上簽章負責)。訴願人檢附之建築線申3 

請資料完全合法且完備。2.依據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4 

第 4條第 2項(二、有公益上或實質必要應予維持供公眾通5 

行之巷道，得經村里長證明確應繼續保留，經本府或公所6 

認定無礙公共交通者。)，訴願人已提出合法之村長證明。7 

3.基地毗鄰之現有巷道為○○路○○○地號土地，該地號8 

全部土地受公法列冊管制為「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」9 

已超過 30年，該地主對於土地並無「私法自由」之權力即10 

無通行同意權只有通行之反射利益(如同公眾)。依據土地11 

稅減免規則第 5 條 (同一地號之土地…得依合於減免標準12 

之使用「面積比率」計算減免其土地稅。)；第 9 條(「無13 

償供公眾通行」之道路土地，經「查明屬實」者，在使用期14 

間內，地價稅或田賦全免。但其屬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15 

空地部分，不予免徵。)；第 22 條(五、私有無償提供公共16 

巷道用地(應由工務、建設主管機關或各鄉(鎮、市、區)「公17 

所建設單位」，列冊送稽徵機關辦理)；第 30 條(土地權利18 

人或管理人未依前條規定申報，經查出或被檢舉者，除追19 

補應納地價稅或田賦外，並依土地稅法第 54條第 1 項之規20 

定處罰。） 21 

(五)原處分機關違背法令情事論述：1.無法源卻蔑視所有訴願22 

人上開之法規依據並針對訴願人設置特別條款羅織其罪。23 

2.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4 條為現有巷道「認定」之24 

規範(…所稱現有巷道，指下列情形之一：)其規定依據「地25 

主意願」而來無關乎公所養護與否且依據憲法第 15 條規定26 

必須依據地主意願而來。而第 5 條(「面臨現有巷道之基27 

地」…)之規定必須基於第 4條之成立，反之皮之不存毛將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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焉附。第 5 條規定與地主意願無關且不需要，因為第 5 條1 

旨在規範兩件事：一、建築線須不須要退讓？二、如何退2 

讓？之技術層面問題且除此之外不會有第三種結果，因其3 

與現有巷道之認定無關。 4 

(六)依據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，基地「未」臨現有巷道之5 

原因只會是因為其不符合第 4條之規範不會是因為第 5條，6 

因為第 5 條內容不是針對現有巷道作規範而是本於基地面7 

臨現有巷道的前提下單純針對建築線如何退讓之技術問題8 

做規範。如第 5 條第 1項(四、面臨現有巷道之基地，其建9 

築線之指定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)表示基地「必須面臨現10 

有巷道」才適用本條文，故第 5 條第 1 項第 4 款(四、「現11 

有巷道之寬度」大於四公尺或六公尺者，仍應保持原有之12 

寬度。)其中之「現有巷道之寬度」必定符合第 4 條規範即13 

無關乎公所養護與否。原處分機關對此條文偷換概念針對14 

訴願人二次加工法規。其心可議。4.原處分機關刻意曲解15 

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5 條規定以其鋪設瀝青混凝土16 

養護道路之職責」無限上綱為切割私地分屬「私法自由」17 

與「公法管制」之法源。依據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18 

第 231號判決(…「公用地役關係」之成立…並不以該道路19 

業經鋪設柏油路面或設置排水溝為必要…。)102年度判字20 

第 421號亦同。 21 

(七)「未」臨現有巷道之基地應依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2 

7條規定辦理(建築基地以「私設通路」連接建築線者，應23 

檢附該私設通路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…)而不適用於第 524 

條(「面臨現有巷道之基地」，其建築線之指定，應依下列25 

規定辦理)。建設課竟以第 5條之內容對抗必須成立於前之26 

第 4 條規定(第 4 條成立是第 5 條所有規定內容之先決條27 

件)，若基地「未」臨現有巷道則不論毗鄰土地上新舊瀝青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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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凝土皆屬「非法養護私地」，更遑論新舊瀝青混凝土之設1 

置莫名擁有論述私人土地使用之權。 2 

(八)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5條第 1項(四、現有巷道之寬3 

度大於四公尺或六公尺者，仍應保持原有之寬度。)若條文4 

之「現有巷道之寬度」意為「養護之範圍」則原處分機關5 

養護道路只要超過 6 公尺則鄰地直接被獻地，原處分機關6 

獨攬土地養護之權竟比私地地主的使用權力還大？且與第7 

4條(現有巷道認定規範)第 4項(申請指示建築線基地之鄰8 

近「現有巷道寬度」、地形地貌由申請人或設計人依(本條)9 

第 2項規定於申請建築線指示成果圖上簽章負責。)條文中10 

之「現有巷道寬度」相牴觸，建管條例第 4 條規定未曾提11 

及「養護範圍」但第 4 條在此被原處分機關直接蔑視，跳12 

過第 4 條的現有巷道認定則第 5 條的所謂「養護範圍」又13 

如何合法？原處分機關要求訴願人檢附之測量成果圖「不14 

得依據現況」而必須補正依據某人事時地物皆與本案無關15 

之所謂訴字號圖說令人匪夷所思。試問民眾有誰人識得此16 

莫名無關之圖說？試問此圖說本身之目的是為建築線申17 

請？有經過鑑界？繪圖日期未超過建築線指示期限 8 個18 

月？曾被原處分機關承認過？此舉明顯是針對與刁難訴願19 

人特別設置之特別條款，已然違背法令與行政平等原則。20 

原處分機關以此特別補正條款將訴願人土地開發之權力扼21 

殺，其心可議。 22 

(九)原處分機關以基地毗鄰之現有巷道有所謂新舊瀝青混凝土23 

云云，將同為○○路路面毗鄰訴願人基地之土地粗暴切割24 

出一小塊屬「私法自由」之間隙土地，並以此間隙將訴願25 

人基地處分成袋地，並要求訴願人自行劃分新舊瀝青混凝26 

土之界線後提交補正，此舉涉及土地權力與使用範圍之劃27 

分，試問訴願人有何權力針對非訴願人所有之土地進行切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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割與劃分？訴願人要如何判定所謂新舊瀝青混凝土之實際1 

界線？新舊瀝青混凝土緊緊相連於同一地號土地上又如何2 

切割對應符合公用地役關係與公眾通行之反射利益或不符3 

合？原處分機關必須先自證並無養護私地之非法行為再與4 

新舊瀝青混凝土存在之該地地主取得土地權力、使用目的5 

與範圍之共識而非粗暴片面要求無辜第三方即訴願人非法6 

自作他人土地之偽證。此又是一條針對與刁難訴願人特別7 

設置之特別條款。再者原處分機關於 111 年拓寬養護○○8 

路北側○○○地號土地亦無經過地主同意，該處路面所留9 

下新舊瀝青混凝土痕跡之現況又該做何解釋？ 10 

(十) 原處分機關片面粗暴以瀝青混凝土將同為○○路路面之○11 

○○地號土地切割出一小塊屬「私法自由」之間隙土地。12 

依據土地稅減免規則視同舉報該地主為公法列管之土地有13 

違反「無償供公眾通行之使用」之情事，30年來稅務機關14 

未曾且不須向○○○地號所有人收取任何地價稅金之前提15 

已被原處分機關單方面否定，然而原處分機關無權片面改16 

變現況，口說無憑請原處分機關務必依據地主實際違反公17 

眾通行之行為「確實舉證」以免涉入誣告地主之嫌。原處18 

分機關養護○○路○○○地號土地並認定其為現有巷道之19 

法源是「村長證明」並「無」取得任何「地主同意書」，若20 

強硬要求訴願人必須取得○○○地號地主同意書且不能以21 

任何其他形式之「土地權利證明文件」取代已違反平等原22 

則違反建管自治條例第 7 條規定，況且○○○地號土地「不23 

得為違反供公眾通行之使用」，何來同意權？又是一條針對24 

與刁難訴願人特別設置之特別條款。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25 

書案號 111-902：道路如符合本縣建管自治條例第 7條第 226 

項以私設通路連接建築線之規定，僅須檢附該私設通路之27 

「土地權利證明文件」即可，而毋庸出具經公證之土地所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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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權人同意書。以上陳述懇請原處分機關原處分機關依照1 

適用之法條而非自由心證來答辯。申請通知到場言詞辯論2 

或陳述意見。 3 

(十一) 78 年與 85 年面臨○○○地號之建物建照存根已說明其建4 

築線指示圖非常明確的將○○○地號全部ㄇ字型狹長土地5 

認定為道路，且建物皆以臨○○○地號土地為道路指示建6 

築線，不存在透過以○○○土地為私設通路指示南北向之7 

○○路○段(○○○出口所臨之道路)為建築線之情事。 8 

(十二) 原處分機關片面強行於系爭○○○地號建地上施做瀝青混9 

凝土側溝等硬路面即以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致人民之10 

財產遭受損失。原處分機關無端指控訴願人二次加工混淆11 

現有巷道範圍之判讀是否有毀謗之嫌？訴願人將保留法律12 

上之申訴權。如主旨第一條所揭原處分機關架空私人財產13 

權本為法界所不容，更何況原處分機關二次加工彰化縣建14 

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5 條強制解釋必須以所謂硬路面之邊界15 

劃定毗鄰現有巷道之建築線，以公權力片面切割私人土地16 

於公法管制與私法自由之不同部分，更是直接以公權力剝17 

奪私有財產權。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4 條為現有巷18 

道之認定，且所有認定之規範與硬路面毫無關連，然而原19 

處分機關卻架空第 4 條並加工第 5 條形成法律系統外之潛20 

規則即以原處分機關所施之硬路面主導一切現有巷道之解21 

釋。請原處分機關必須依法行政切勿違背平等、比例與信22 

賴原則等之一般法律原則。原處分機關於系爭土地上蔑視23 

私人財產權片面強行施作瀝青混凝土側溝等硬路面其如何24 

判定硬路面邊界與訴願人何干？請原處分機關自行會同系25 

爭土地所有權人達成協議以昭公信。原處分機關稱 111 年26 

於系爭土地上養護且拓寬○○路硬路面乃因為既有之暗27 

渠，試問暗渠是私人施作或原處分機關施作？若私人於私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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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上施作則與原處分機關何干？若暗渠同為原處分機關所1 

為則是否於私人土地上恣意妄為在先。 2 

(十三) 系爭土地拆路還地之合法性與法界判決：前開○○○地號3 

全部土地自始無所有權人自行切割土地使用之證明文件故4 

無拆分為部分符合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4 條(現有5 

巷道認定)而部分不符合之法理。原處分機關如今藉由所鋪6 

設之硬路面範圍片面切割該地號土地於公眾道路與私地自7 

由之不同屬性，已對土地所有權額外干預構成特別犧牲並8 

架空私人土地之財產權有違憲之虞。若原處分機關無法提9 

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之法源則請原處分機關拆路還10 

地。其依據如下：1.依據民法第 818條、821條、765條、11 

767條辦理。2.依據心鄉建字第 1130003271 號函原處分機12 

關既已執意說明系爭○○○地號土地為私設通路及私人所13 

有則原處分機關是否利用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致人民14 

之財產遭受損失或圖利特定私人？是否有知法犯法之虞？15 

3.依據大法官釋憲釋字第 440號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，16 

憲法第 15條設有明文。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致人民之17 

財產遭受損失，若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，形成個18 

人之特別犧牲者，國家應予合理補償。 19 

(十四)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9年度訴字第 1395號判決：甲、裁判20 

案由：拆路還地。乙、原告主張…原告為臺中市…號土地21 

(下合稱系爭 3 筆土地)之共有人，先位被告未經全體共有22 

人同意，亦未辦理徵收程序，擅自在系爭 3 筆土地上如附23 

圖一…所示部分鋪設柏油路面(下稱系爭道路)，作為臺中24 

市…○路○段道路使用，而無權占有系爭 3 筆土地。丙、25 

參、本院之判斷…肆、綜上所述，先位被告無權占有系爭 326 

筆土地如附圖二…所示部分，原告依民法第 767條第 1項、27 

第 821 條規定，請求先位被告將該部分土地之地上物即柏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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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路面刨除，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…為1 

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 2 

(十五) 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上字第 1120 號判決：…按以無權占有3 

為原因，請求返還土地者，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4 

實無爭執，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，土地所有權人對5 

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，占有人自應就其取6 

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。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7 

度判字第 231 號判決(同 102 年度 421 號)：五、本院查…8 

形成「既成道路公用地役關係」，並不以該道路業經鋪設柏9 

油路面或設置排水溝為必要…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9 年度10 

訴字第 1290號判決：(五)結論綜上所述…縱使系爭道路為11 

既成道路，亦非謂被告三峽區公所即可任意在系爭道路上12 

鋪設柏油或任意加置設施以便利通行。實則，在系爭道路13 

上鋪設柏油路面之行為，乃對於原告及訴外人 4 人等系爭14 

土地所有權人額外的特別犧牲，在本件未曾給予原告及訴15 

外人等 4 人損失補償之情況下，難謂適法，是原告依公法16 

上結果除去請求權訴請被告三峽區公所將系爭道路之柏油17 

路面刨除回復未鋪設之狀態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…。臺18 

灣彰化地方法院 94年度訴字第 893號判決：五、按「所有19 

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，得請求返還之。對於20 

妨害其所有權者，得請求除去之。」民法第 767定有明文。21 

本件原告既為系爭土地之所有人，被告未經原告同意，亦22 

無其他合法使用權源，即無權占有編號 A 土地，並舖設柏23 

油路面，妨害原告所有權之行使，按諸前開規定，原告請24 

求被告拆路還地，洵屬有據。六、從而，原告本於所有權25 

人物上請求權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將編號 A 土地上之柏26 

油路面拆除，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，為有理由，應予27 

准許。 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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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六) 道路範圍之定義與所謂柏油路面全然無關:1.(內政部 70.1 

4.16 台內營字第九○一七號函)內政部營建署釋示「道路2 

形態」一詞，及原為土石路，舖設柏油後道路形態是否變3 

更乙案：道路形態一詞係指道路之寬度、長度、彎度及功4 

能而言，非指路面之狀態，原為土石路鋪設柏油後，並非5 

道路形態之變更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 條對道路之6 

定義：指公路、街道、巷衖、廣場、騎樓、走廊或其他供公7 

眾通行之地方。最高行政法院判決：公用地役關係並不以8 

該道路業經鋪設柏油路面或設置排水溝為必要。2.現有巷9 

道之道路範圍(道路寬度)係指土地「無償供公眾通行之範10 

圍」，與是否鋪設柏油路等硬路面範圍無關，且必須有地主11 

之認同為基礎。3.彰化縣建管理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及12 

第 2 項：以上條文所稱現有巷道之形成有四種情形且皆與13 

土地所有權人之認同有關而與所謂是否鋪設柏油路等硬路14 

面範圍無關。4.彰化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4 項：本15 

項規定已明確指出「現有巷道寬度」必須依據第 4 條第 216 

項規定(現有巷道形成之四種情形)認定之，而與所謂是否17 

鋪設柏油路等硬路面範圍無關。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18 

第 5條：「面臨現有巷道」之基地，其建築線之指定，應依19 

下列規定辦理……說明第五條旨在規範「面臨現有巷道」20 

之基地其建築線該如何退讓，結果只有退讓多少跟不須退21 

讓兩種，其與現有巷道之「認定」毫無關係如何還能推翻22 

第 4 條之認定，法律邏輯原則何在。6.彰化縣建築管理自23 

治條例第 5條第 1項:「面臨現有巷道」之基地，其建築線24 

之指定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…略…四、「現有巷道之寬度」25 

大於四公尺或六公尺者，仍應保持原有之寬度。條文中「現26 

有巷道之寬度」係指土地「無償供公眾通行之範圍」因其27 

既為「面臨現有巷道」之基地理當對應於第 4 條第 2 項規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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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受現有巷道形成之四種情形規範之，故應同於第 4 條第1 

4項中提及之「現有巷道寬度」，而與所謂是否鋪設柏油路2 

等硬路面範圍無關。7.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5 條第3 

2項：「現有巷道寬度計算方法」如下：二旁或一旁有排水4 

溝或斷崖，未加蓋之水溝以內或斷崖邊緣為準，計算寬度。5 

本條文旨在說明公權力自行養護之「硬路面範圍」包含有6 

蓋側溝。本法條只是常識也是一條未與其他法條相連結之7 

孤法，只是提供硬路面範圍之參考與現有巷道寬度之「認8 

定」無關，此法條亦未見於從台北到台南其他各縣市之建9 

管自治條例中，反之各縣市之建管自治條例多有提到：現10 

有巷道，其鋪面、排水溝等「公共設施尚未闢築完成者」，11 

申請建築應依規定辦理其出入通路及排水系統之拓築。然12 

原處分機關卻執意解釋為依據本條可賦予建設課以鋪設柏13 

油路面之公權力架空私人財產權更可逕行切割私人土地，14 

混淆現有巷道範圍之認定等語。 15 

三、 答辯意旨略謂： 16 

(一) 訴願人申請本鄉○○○段○○○、○○○地號等 2 筆土地17 

建築線指示，毗鄰同段○○○地號土地(下稱系爭土地)…18 

稱原處分機關明知違背法令仍以自由心證駁回云云…。原19 

處分機關係依據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及現況勘查20 

據以辦理，基於平等原則，亦調卷參照鄰房建造執照建築21 

線指示圖及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，並該鄰房建造執照送22 

審階段，明確存在系爭土地業經所有權人同意使用在案，23 

合先敘明。 24 

(二) 訴願人陳情原處分機關建設課協助：1.原處分機關是依據25 

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，並基於平等原則，調卷參26 

照鄰房建造執照，經審查後通知應補正事項，尚無刻意駁27 

回情事，建請訴願人依補正資料完全後重擲回原處分機關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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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。2.依據彰化縣政府 112年 9月 8日府工管字第 11201 

346805號函說明四：「另查本縣埔心鄉○○○段○○○及2 

○○○ 地號部分土地經彰化縣埔心鄉原處分機關調閱毗3 

鄰建物之 78年 1l月 11日、85年 5月 23日及 103 年 8月4 

建築線指示(定)申請書圖所示，系爭地號部分土地為依建5 

築法留設現有巷道，爰非屬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00 號解6 

釋理由書所稱之既成道路。」業已明示。有關本鄉○○○7 

段○○○地號部分土地(○○路)道路養護，係將舊有路面8 

刨鋪為原則。另訴願人所述其他袋地內建案不須同意書可9 

以指示建築線乙節，本案建築線指示應檢附文件尚無要求10 

檢附同意書，故原處分機關通知補正文件亦無要求檢具同11 

意書。 12 

(三) 現況事實：1.訴願人所述○○路之土地皆源於祭祀公業○13 

○○所有，調卷參照本案鄰房(門牌：本鄉○○路○○號、14 

21 號)建造執照所附審查資料；係為原處分機關(78)心鄉15 

建字第○○○○、○○○○ 號等 2筆建造執照，該申請建16 

築基地與現有巷道之間挾帶○○段○-○地號土地(即○○17 

○段○○○地號舊地號)，並皆附有土地使用權同意書，顯18 

經系爭土地所有權人(祭祀公業○○○：管理者)同意使用19 

在案，其同意使用土地面積即間接證明系爭土地仍屬私人20 

所有。2.訴願人所述本鄉○○路○○號、○○號起造時之21 

建築線指示云云，經查○○路○○號尚無建築申請案件在22 

案。本案申請基地土地，其面前道路(○○路)為彰化縣建23 

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4條所稱現有巷道應無違誤。 24 

(四) 訴願人之法規依據：就本案訴願人多次以陳情書(信)主張25 

系爭土地自始無償供公眾通行之土地，惟原處分機關調卷26 

參照鄰房建造執照，並檢具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在案可27 

稽，又查彰化縣政府 112年 3 月 14日府行訴字第 1120095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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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37號函，訴願人所附當時現況成果圖可稽，後系爭土地經1 

新增鋪設瀝青混凝土，其與本案所附現況地籍成果圖存在2 

互相矛盾，顯有混淆道路原有寬度判斷之虞。 3 

(五) 訴願人稱原處分機關違背法令情事論述：1.原處分機關 114 

2年 12月 29日心鄉建字第 1120018635號函通知訴願人補5 

正內容皆依法行政原則且調卷參照鄰房及依道路現況客觀6 

事實，謹遵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之規定據以告知應補7 

正內容，絕無所謂特別條款。2.有關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8 

條例第 5 條係為建築基地與路所制定退讓關係，目的為建9 

築法第四章建築界限規範，然事實上非所有土地都能臨接10 

建築線，倘建築基地未臨接建築線，則須將毗鄰土地以私11 

設通路連接建築線，故於建築線指示申請階段理應將基地12 

範圍包含私設通路納入為一宗基地送審，此階段為建築界13 

限訂定，亦不包含通行權關係。另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14 

例第 7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建築基地以私設通路臨接建築線15 

者，應檢附該私設通路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。」為建造執16 

照審查階段必須檢附文件，亦為建築法第 30條所明定，故17 

本案通知補正文件並無要求檢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。查彰18 

化縣政府 112 年 2 月 21 日府行訴字第 1120067393 號函，19 

訴願人所附照片及本案所附照片比對可稽，後經勘查系爭20 

土地現況明確存在新增鋪設瀝青混凝土事實，依據彰化縣21 

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4 項規定：「申請指示建築線22 

基地之鄰近現有巷道寬度、地形地貌由申請人或設計人依23 

第二項規定於申請建築線指示成果圖上簽章負責。」故本24 

案本應確實依道路現況即「現有巷道寬度」繪製現況成果25 

圖，而非恣意二次加工變更瀝青混凝土範圍混淆判讀，且26 

該新增鋪設瀝青混凝土亦非原處分機關所為，故舉證責任27 

不在原處分機關，爰經審查後業已明確通知應補正內容應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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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違誤。 1 

(六) 臺灣省建築管理規則（94 年 6月 20日廢止）第 3 條規定：2 

「申請指定建築線應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附左列文件：一、3 

地籍套繪圖應描繪一個街廓以上，並應標明建築基地之地4 

段、地號、方位、基地範圍及鄰近之各種公共設施，道路5 

之寬度。二、基地位置圖應簡明標出基地位置、附近道路、6 

機關學校或其他明顯建築物之相關位置。三、現況圖應標7 

明地形、鄰近現有建築物、道路及溝渠，其比例尺不得小8 

於地籍圖。」第 7 條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建築基地地面臨9 

現有巷道申請建築，免附該巷道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。（第10 

2項）建築基地以私設通路連接建築線者，應檢附該私設通11 

路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。但已依法申請建築所留設之私設12 

通路，其原面臨該通路建造之建築物申請增建、改建、修13 

建或重建者，不在此限。」 14 

(七) 有關訴願人所述 78 年與 85 年面臨○○○地號之建物建照15 

存根已說明其建築線指示圖非常明確的將○○○地號全部16 

ㄇ字型狹長土地認定為道路，且建物皆以臨○○○地號土17 

地為道路指示建築線，不存在透過以○○○土地為私設通18 

路指示南北向之○○路○段(○○○出口所臨之道路)為建19 

築線之情事云云。訴願人所述○○○地號全部ㄇ字型狹長20 

土地認定為道路，原處分機關調卷本鄉○○路○段○○○21 

巷 2 號房屋建築案件為例，其建築基地係直接面臨現有巷22 

道申請建築，故免附該面前巷道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，尚23 

符合臺灣省建築管理規則第 7條第 1項規定，合先敘明。 24 

(八) 另調卷本鄉○○路○○巷○○號房屋，業領有原處分機關25 

(85)心鄉建字第○○○號建造執照及原處分機關(85)心鄉26 

建字第○○○○號使用執照在案，該建築基地尚以私設通27 

路連接建築線申請建築，並同樣附有土地所有權人(祭祀公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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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○○○：管理者)同意使用之「土地使用權同意書」在案，1 

尚符合臺灣省建築管理規則第 7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建築基2 

地以私設通路連接建築線者，應檢附該私設通路之土地權3 

利證明文件。」 4 

(九) 本案鄰房(門牌：本鄉○○路○○號、○○號)及本鄉○○5 

路○○巷○○號等 3 筆房屋，其建築基地皆以私設通路連6 

接建築線申請建築，且皆經該私設通路土地所有權人(祭祀7 

公業○○○：管理者)同意使用之「土地使用權同意書」在8 

案可稽，證明該土地仍屬私人所有。 9 

(十) 查民國 78 年與 85 年建築線案件係依據臺灣省建築管理規10 

則辦理，所附現況圖係以手繪方式繪製呈現，與目前申請11 

建築線必須檢附「測量技師簽證之測量成果圖」其準確度12 

存在差異，惟系爭土地面前道路(○○路)為現有巷道應無13 

違誤。目前建築線指示案件依據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14 

規定據以辦理，並無訴願人所稱全部地號土地認定為道路15 

之規定，故本案系爭土地現況存在 PC混凝土範圍、雨遮下16 

門廊區域範圍及新增鋪設瀝青混凝土範圍，尚難認符合彰17 

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5條規定巷道寬度範圍。 18 

(十一) 原處分機關 113年 2月 20日答辯書內容略以：「訴願人所19 

附當時現況成果圖可稽，後系爭土地經新增鋪設瀝青混凝20 

土，其與本案所附現況地籍成果圖存在互相矛盾，顯有混21 

淆道路原有寬度判斷之虞。」係為闡述原處分機關經審查22 

比對後，確實有難以判讀之事實，且現況成果圖本應以「原23 

有」現況測量繪製之。有關現有巷道認定及其寬度計算，24 

查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已有明定，已有答辯不再贅述。 25 

(十二) 綜上所述，本案訴願人訴願補充理由均無足採，請依法駁26 

回等語 27 

    理  由 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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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按建築法第 42條本文規定：「建築基地與建築線應相連接，1 

其接連部分之最小寬度，由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建築機關統2 

一規定。」第 48條規定略以：「（第 1項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3 

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，應指定已經公告道路之境界線為建築4 

線。……。（第 2 項）前項以外之現有巷道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5 

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，認有必要時得另定建築線；其辦法於6 

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。」第 101條規定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7 

政府得依據地方情形，分別訂定建築管理規則，報經內政部8 

核定後實施。」 9 

二、次按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（下稱自治條例）第 2 條第 110 

項本文規定：「建築基地面臨計畫道路、廣場、市區道路、公11 

路或合於本自治條例規定之現有巷道者，得申請指定建築12 

線。」第 3 條規定：「申請指定建築線應填具申請書，並檢13 

附下列文件：一、地籍套繪圖應描繪以一個街廓為原則，並14 

應標明建築基地之地段、地號、方位、基地範圍及鄰近之各15 

種公共設施、道路之寬度。二、基地位置圖應簡明標出基地16 

位置、附近道路、機關學校或其他明顯建築物之相關位置。17 

三、現況圖應標明地形、鄰近現有建築物、道路及溝渠，其比18 

例尺不得小於地籍圖。」第 4 條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建築基19 

地面臨現有巷道，應申請建築線指示。（第 2 項）前項所稱20 

現有巷道，指下列情形之一：一、供公眾通行，具有公用地役21 

關係且供二戶以上通行之巷道。二、有公益上或實質必要應22 

予維持供公眾通行之巷道，得經村里長證明確應繼續保留，23 

經本府或公所認定無礙公共交通者。三、已開闢之私設通路24 

出具經公證之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無條件同意該私設通路供25 

公眾通行使用。四、土地所有權人捐獻土地作為道路使用，26 

經依法完成土地移轉登記為公有者。（第 3 項）前項第一款27 

所稱供公眾通行之巷道，由本府就其通行情形及公益上需要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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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定之。（第 4 項）申請指示建築線基地之鄰近現有巷道寬1 

度、地形地貌由申請人或設計人依第二項規定於申請建築線2 

指示成果圖上簽章負責。」第 5 條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面臨3 

現有巷道之基地，其建築線之指定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一、4 

巷道為單向出口長度在四十公尺以下，雙向出口長度在八十5 

公尺以下，寬度不足四公尺者，以該巷道中心線為準，兩旁6 

均等退讓，以合計達到四公尺寬度之邊界線作為建築線；巷7 

道長度超過上開規定者，兩旁亦應均等退讓，以合計達到六8 

公尺寬度之邊界線作為建築線。但面臨工業區內現有巷道之9 

基地，應以合計達八公尺寬度之邊界線作為建築線，現有巷10 

道臨接排水溝寬達一.五公尺以上者，其退讓由排水溝內緣單11 

邊退讓。二、未達二公尺及地形特殊不能通行車輛者，前款12 

巷道之寬度得分別減為三公尺及四公尺。三、建築基地正面13 

臨接道路，側面或背面臨接現有巷道者，於申請指定建築線14 

時，應一併指定該巷道之建築線，其側面或背面在現有道路15 

部分及退讓之土地，得以空地計算。四、現有巷道之寬度大16 

於四公尺或六公尺者，仍應保持原有之寬度。五、建築基地17 

與都市計畫道路間夾有具公用地役關係之現有巷道，得以現18 

有巷道之邊界線作為建築線，並納入都市計畫道路。（第 219 

項）現有巷道寬度計算方法如下：一、二旁或一旁有排水溝20 

或斷崖，未加蓋之水溝以內緣或斷崖邊緣為準， 計算寬度。21 

二、無排水溝者，以該巷道兩旁建築物（或圍牆）間之最小淨22 

距離為準，計算寬度。（第 3 項）第一項第一款退讓土地，23 

不得以空地計算。（第 4 項）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單向出口係24 

指巷道僅一端接通計畫道路者。（第 5 項）都市計畫區內巷25 

道之長度應自與計畫道路連接之出口起算。」第 7 條規定略26 

以：「（第 1 項）建築基地面臨現有巷道申請建築，免附該27 

巷道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。（第 2 項）建築基地以私設通路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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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接建築線者，應檢附該私設通路之土地權利證明文1 

件。……」。 2 

三、復按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432 號行政判決略以：3 

「……原審就詢據養工處 107 年 4 月 27 日高市工養處岡字4 

第 1077○○○8000號函回復查無系爭通道之道路施作紀錄、5 

鋪設柏油及養護紀錄可供參酌一節，敘明難認養工處或田寮6 

區公所確已將系爭通道作為供公眾通行之既成道路鋪設柏油7 

並加以養護之情事，亦無違誤……」。 8 

四、末按經查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9 條本文：「無償供公眾通行之9 

道路土地，經查明屬實者，在使用期間內，地價稅或田賦全10 

免。」所指之「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」，並非當然即屬11 

建管條例第 19條第 1項第 1款之「供公眾通行，具有公用地12 

役關係之巷道」，尚須依司法院釋字第 400 號解釋理由書所13 

揭櫫 3 項要件予以判斷（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上字第 75114 

號行政判決參照）。 15 

五、依上開建築法規相關規定，建築基地與建築線應相連接，建16 

築基地面臨現有巷道應申請建築線指示，而申請指定建築線17 

應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附現況圖標明地形、鄰近現有建築物、18 

道路及溝渠等，現有巷道情形則依上開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219 

項各款認定之；又建築基地係面臨現有巷道申請建築者，免20 

附該巷道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，倘建築基地係以私設通路連21 

接建築線者，應檢附該私設通路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，故建22 

築基地所面臨者究為現有巷道或私設通路性質之路面，將涉23 

及申請人是否將來應檢附該巷道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以提出24 

申請，合先敘明。 25 

六、卷查，本縣埔心鄉○○○段○○○、○○○地號土地（即建築26 

基地）所有權人為訴願人之父○○○，○○○地號土地所有27 

權人為祭祀公業○○○，管理者為○○，○○亡故後迄今未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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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新任管理人，而建築基地○○○、○○○地號土地所面臨1 

者之道路為○○路，○○路為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及○2 

○○等多筆地號組合而成之道路，其中與○○○、○○○地3 

號毗鄰者為○○○地號土地，且現況該○○○地號土地靠近4 

○○○土地側有經原處分機關鋪設瀝青柏油路之事實（下稱5 

○○○地號舊瀝青柏油路）為兩造所不爭執，惟○○○地號6 

土地鄰接○○○、○○○地號部分亦經新鋪設瀝青柏油路（下7 

稱○○○地號新瀝青柏油路），惟原處分機關及訴願人均否8 

認為其鋪設。本件因訴願人就○○○、○○○地號土地申請9 

指定建築線，主張○○○地號現況全部既經鋪設瀝青柏油路，10 

則應依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2 項第 2 款認定該○○○地號為有11 

公益上或實質必要應予維持供公眾通行，經村里長證明確應12 

繼續保留之現有巷道而得以直接指定建築線；然原處分機關13 

以○○○地號新瀝青柏油路非其鋪設，即非道路養護範圍，14 

故建築線位置應依第 5 條第 1 項規定，沿舊瀝青混凝土邊界15 

劃設之。是本件訴願人及原處分機關之爭執，在於○○○、16 

○○○地號所面臨之○○路上，該○○○地號新瀝青柏油路17 

部分，其性質是否屬於「現有巷道」？如是，則原處分機關應18 

將本案建築線指定於○○○地號土地與建築基地之境界線19 

上；如否，則訴願人將來尚須取得○○○地號土地所有權人20 

同意書之證明文件，以藉由私設通路連接建築線。茲上述爭21 

點分別論述如下。 22 

七、經查，依卷附現況圖所示，○○○地號土地其南側○○路部23 

分為加蓋側溝，並比對訴願人卷附申請當下現況照片，鋪設24 

瀝青混凝部分似有超出溝外緣，而依原處分機關 112年 12月25 

29日函說明原測量成果該部分寬度超過 6公尺而保持現有寬26 

度作為現有巷道邊界及建築線指示位置。且 106 地號土地經27 

原處分機關調閱鄰房建造執照，曾於 77年經原土地所有權人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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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，可資證明○○○地號土地於當時係1 

屬私設通路。參酌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432 號行政2 

判決意旨，原處分機關認定○○○地號新瀝青柏油路部分非3 

屬現有巷道，於法尚屬有據。 4 

八、次查，依卷附本縣地方稅務局員林分局 111年 12 月 9日彰稅5 

員分一字第 1110217447號函略以：「臺端申請查詢祭祀公業6 

○○○所有坐落本縣埔心鄉○○○段○○○地號土地……其7 

地價稅免徵之起始日期及課稅現況一案，該土地因無償供公8 

眾通行之道路使用，自 82年起即減免地價稅迄今……」雖於9 

82 年經稅務單位認定減免地價稅迄今。惟依最高行政法院 110 

09年度上字第 751號行政判決意旨可知，依土地稅減免規則11 

第 9 條規定減免地價稅之「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」，12 

並非當然即屬「供公眾通行，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巷道」，尚13 

須依司法院釋字第 400 號解釋理由書所揭櫫 3 項要件予以判14 

斷，是尚難僅憑○○○地號土地全部經免徵地價稅，即認定15 

該土地現況屬現有巷道性質。 16 

九、又埔心鄉○○村村長○○○雖於 112年 6月 12日出具證明本17 

案土地係有公益上或實質必要應予維持供公眾通行之巷道並18 

應繼續保留云云。然依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認19 

定為現有巷道之要件，就實體上而言，係該巷道應符合有公20 

益上或實質必要應予維持供公眾通行之要件；就程序上而言，21 

須符合經村里長證明確應繼續保留，且須經本府或原處分機22 

關認定無礙公共交通之要件，須同時符合上開實體要件及程23 

序要件，始得認定為現有巷道。惟查，本件訴願人所主張該24 

○○○地號土地新瀝青柏油路部分，其是否具現有巷道之性25 

質，似僅涉及○○○、○○○地號土地所有權人通行之權益，26 

尚難認符合「有公益上或實質必要應予維持供公眾通行」之27 

實體上要件。再就程序要件而言，上開○村長所出具之證明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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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內容僅泛稱○○○地號與○○○、○○○地號相鄰之部分1 

為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使用，乃有公益上及實質必要應予2 

維持供公眾通行之巷道等語，未具體說明該部分有何公益性3 

或實質必要性而應予維持供公眾通行，且其於本府 113 年 64 

月 6 日訴願審議委員會會議出席說明時，仍無法具體說明該5 

部分有何公益性及實質必要性應予維持供公眾通行，而僅答6 

稱該證明書係應訴願人請求而出具等語，則○村長出具之證7 

明書尚難憑採；又原處分機關亦未認定該部分無礙公共交通，8 

故亦不符認定為現有巷道之程序上要件。準此，本件關於○9 

○○地號南面土地（○○路段）與○○○、○○○地號相鄰10 

部分（即新鋪設瀝青部分），未符合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2 項11 

第 2 款之全部要件，自不得僅憑村長出具之證明書而遽指該12 

部分土地全屬現有巷道性質。 13 

十、再查，依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421 號判決之要旨所14 

述，公用地役關係並不以該道路業經鋪設柏油路面或設置排15 

水溝為必要；反面言之，縱有鋪設柏油路面，亦不能遽認具16 

有公用地役關係，而仍依公用地役關係之要件核實認定之。17 

是○○○地號土地上縱有經原處分機關鋪設部分之舊瀝青柏18 

油路面，雖該部分外並有第三人加以鋪設之新瀝青柏油路面，19 

然均無涉公用地役關係之認定，仍應依是否符合自治條例第20 

4 條第 2 項各款所定現有巷道之要件實際認定，故訴願人援21 

引上開判決意旨而主張○○○地號土地全屬現有巷道云云，22 

委無可採。 23 

十一、綜上所述，本件訴願人主張○○○地號新瀝青柏油路土地亦24 

屬現有巷道，尚非有據，而原處分機關已提出同路段鄰房（○25 

○路○○號、○○號）建照執照（78心鄉建字第○○○○、26 

○○○○號）曾附有○○○地號土地使用權同意書，可知該27 

○○○地號舊瀝青柏油路部分僅係原處分機關為道路側溝維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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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既有暗渠排水之改善所鋪設，另該○○○地號新瀝青柏油1 

路部分並無證據顯示可認定屬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2 

現有巷道性質，則訴願人仍應依原處分機關 112 年 12 月 293 

日函文補正之，因訴願人逾期未補正，原處分機關爰以原處4 

分否准所請，經核於法並無違誤，原處分仍應予維持。 5 

十二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項規6 

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7 

訴願審議委員會      主任委員  林田富（請假） 8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常照倫（代行主席職務） 9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蕭淑芬 1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呂宗麟                 1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林宇光 1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王育琦 13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劉雅榛 14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陳昱瑄 15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黃維祥 16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陳麗梅 17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蕭源廷 18 

 19 

中  華  民  國  1 1 3  年  6  月  1 7  日 20 

縣  長   王 惠 美 2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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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，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1 

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。 2 

（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: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） 3 


